
102060202 有關「APPLE Logo」商標侵權事件(商標法§97)（臺灣基

隆地方法院 101 年度基智簡字第 9 號刑事簡易判決） 

 

爭議標的：意圖販賣而自國外輸入仿冒商品所犯係商標法何項罪? 

系爭商品/服務：音箱式音響商品 

據爭商標：「APPLE Logo」商標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97 條 

 

判決要旨 

1.最高法院 25年非字第 123 號、67年臺上字第 2500號、68年臺上字第 606 號、

69 年臺上字第 1675 號判例，原認販賣罪不以販入之後復行賣出為構成要件，

其販入及賣出之行為，不必二者兼備，有一即屬成立，惟此 4 則判例業經最高

法院於 101 年 8 月 7 日、8 月 21 日、11 月 6 日 101 年度第 6 次、第 7 次、第

10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因此，刑罰法律規定之販賣罪，其意圖營利而

販入，尚未賣出者，均論以販賣未遂罪，100年 6月 29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

96 條、第 97 條等對於販賣未遂不設處罰規定之情形，得依意圖販賣而持有論

罪（最高法院 101年 11月 6 日 101年度第 10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依此

法理，意圖販賣營利而輸入，尚未持有者，自應論以意圖販賣而輸入罪。 

2.核被告所為，係犯 101年 7 月 1日施行之商標法第 97條之明知為未得商標權

人同意於類似商品使用相同之註冊商標之商品意圖販賣而輸入罪。被告利用不

知情之運輸及報關業者所屬相關人員，代為運送輸入及投單報關本件仿冒商標

之商品之犯行，為間接正犯。 

【判決摘錄】 

一、本案事實 

洪連生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民國 100 年 1 月 24 日以 99 年

度桃簡字第 3045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 3 月確定，於 100 年 11 月 3 日易服社會

勞動完成而執行完畢。詎其猶未知悔改，明知商標註冊第 1089047 號

「APPLE Logo」之商標圖樣，業經美商蘋果電腦公司於 93 年 3 月 16 日向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在案，取得指定使用於電腦、錄音機、錄影

機、收音機、光碟烤貝機、數位影音光碟機、影音光碟機、雷射唱盤、雷

射唱片錄音機及收音機、電視、手攜式電視及語言學習機等聲音、影像相

關商品之商標專用權，專用期間自 93年 3 月 16日起至 103年 3月 15日止，

現均仍於商標專用期間內，非經商標權人之同意或授權，不得於類似之商

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亦不得意圖販賣而輸入前述侵害商標權人商標之商品。詎洪連生竟基於意

圖營利販賣仿冒商標商品之犯意，於 100 年 6 月間，在桃園市○○路 000 號

「金莎 PUB」內，經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李志宏」之成年男子介紹，

以每台音箱式音響為人民幣 25 元之價格，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韓

顏超」之大陸籍成年男子，訂購仿冒前揭註冊商標圖樣之型號

MOBILESPEAKER RX-58 多功能音箱式音響共 108 台後，委請不知情之仙

施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仙施公司），於 100 年 7 月 25 日將上開仿冒商品經

基隆港輸入我國，並由仙施公司委託不知情之吉順報關行人員，於同日向

財政部基隆關稅局報運進口（進口報單編號：AA/00/2952/0058 號），而輸

入臺灣地區。嗣基隆關稅局關員開櫃查驗時，查獲上開仿冒品，經仙施公

司負責人廖晨星提供洪連生委託輸入上開仿冒商品之運輸合約、裝箱單等

資料，始查悉上情。 

二、本案爭點 

意圖販賣而自國外輸入仿冒商品所犯係商標法何項罪? 

三、判決理由 

(一)按被告行為後，100 年 6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業於 101 年 7 月 1 日

施行；修正前之商標法第 82 條規定：「明知為前條商品而販賣、意圖販賣

而陳列、輸出或輸入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

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於商標法第 97 條規定：「明知他人所為之前

二條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陳列、輸出或輸入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透過電子媒體或網路

方式為之者，亦同」，修正後之條文雖增列意圖販賣而持有者為處罰之對

象，並明確將透過電子媒體或網路方式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陳

列、輸出或輸入侵權商品之行為列為處罰之對象（商標法第 97 條之修正理

由第一至四項參照），然法定刑並未變更，且修正前、後商標法對販賣未遂

均不設處罰規定，是商標法雖經修正，然無關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

重者，自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應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有效之商標法論

處。公訴人以新、舊商標法僅條次有所變動，對被告並無有利不利情形，

而認應適用修正前即行為時之商標法，容有誤會，先予敘明。 

(二)最高法院 25 年非字第 123 號、67 年臺上字第 2500 號、68 年臺上字第 606 

號、69 年臺上字第 1675 號判例，原認販賣罪不以販入之後復行賣出為構成

要件，其販入及賣出之行為，不必二者兼備，有一即屬成立，惟此 4則判例

業經最高法院於 101 年 8 月 7日、8月 21 日、11月 6 日 101年度第 6次、



第 7次、第 10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因此，刑罰法律規定之販賣罪，

其意圖營利而販入，尚未賣出者，均論以販賣未遂罪，100年 6月 29日修正

公布之商標法第 96條、第 97條等對於販賣未遂不設處罰規定之情形，得依

意圖販賣而持有論罪（最高法院 101年 11月 6 日 101年度第 10次刑事庭會

議決議參照）。依此法理，意圖販賣營利而輸入，尚未持有者，自應論以意

圖販賣而輸入罪。 

(三)核被告洪連生所為，係犯 101年 7 月 1日施行之商標法第 97條之明知為未

得商標權人同意於類似商品使用相同之註冊商標之商品意圖販賣而輸入

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運輸及報關業者所屬相關人員，代為運送輸入及投單

報關本件仿冒商標之商品之犯行，為間接正犯。 

(四)按現行商標法第 98 條規定「侵害商標權、證明標章權或團體商標權之物品

或文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且此條項因已

明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故屬於絕對義務沒收；然按「業經行

政機關為沒入之處分者，亦不得再為沒收之諭知」；「經公權力扣案之同一

物品，依行政法令規定應予沒入、同時刑事法規定應予沒收者，即發生行政

處分之沒入與刑罰從刑之沒收相競合之情形，得否為沒收之宣告，應先行查

明該扣押物品究有無已先為行政處分之沒入定之」，此有司法院 2832 號解

釋意旨及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5650 號、88 年度台上字第 1129 號、第

3017號、99年度台上字第 709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本案扣案之仿冒商

標商品之音箱式音響共 108 台，雖係被告犯商標法第 97 條之罪所輸入之商

品，本應援引上開商標法第 98 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予以宣告沒

收之，惟上開商品業經基隆關稅局於 101年 4 月 11日處分書【（101）進字

第 0054 號】為沒入處分，有該局處分書附卷可考，並有該局 101 年 5月 31

日函附卷可憑。是依上述說明，該扣案之仿冒商標商品業經行政機關為沒入

處分，本院爰不另為宣告沒收。 

四、判決結果 

被告明知為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於類似商品，使用相同之註冊商標之商品意

圖販賣而輸入，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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